
关于印发《怀远县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
设施暨“黑广播”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相关单位：

为加强我县卫星电视广播信号管理，保障广播电视信号

安全播出，切实维护国家政治、信息和社会稳定。根据国务

院《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28 号）和《卫星电

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国务院 129 号令)等要求，

现制定《怀远县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暨“黑广播”

专项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怀远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怀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怀远县公安局 怀远县文化和旅游局

2023 年 3 月 20 日



怀远县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暨
“黑广播”专项行动方案

为加强我县卫星电视广播信号管理，保障广播电视信号

安全播出，切实维护国家政治、信息和社会稳定。根据国务

院《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28 号）和《卫星电

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国务院 129 号令)等要求，

现结合我县实际，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清理整顿非法卫星

地面接收设施和“黑广播”专项行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县广电部门牵头，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经信等部门，

对全县非法生产、销售、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

设施暨“黑广播”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整治。

（一）着力加强源头整治。各乡镇、各部门要从非法生

产、销售广播电视设施的源头入手，重点排查辖区内电器商

城、五金商铺等场所，大力查处销售“黑窝点”“私装点”，

坚决堵住非法广播电视设施的生产流通渠道。

（二）严打非法安装行为。联合村（居）、物业等加大

对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城中村、乡镇街道等重点区域非

法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行为进行集中整

治，有序收缴、拆除、置换非法接收设施。

（三）加大“黑广播”监管力度。各乡镇、各部门要采

取集中监测和日常监测等措施，打击一批非法生产、销售、

使用“黑广播”的违法犯罪活动。建立健全信号监测防范工

作机制，共同维护广播电视网络安全和广播电视信号传播秩



序。

（四）扎实推进创建活动。以创建促整治，推进“无小

耳朵社区(村)”创建活动持续有效开展，确保整治期间“无

小耳朵社区(村)”创建工作有明显成效。

（五）坚持疏堵结合原则。坚持疏堵结合原则，把整治

工作与广播电视“户户通”、推广地面数字电视等工作结合

起来，多渠道争取收视优惠政策，切实保障群众收视权益。

二、职责分工

(一）经信部门:负责辖区内非法卫星电视广播设施生产

企业的排查和监管，强化源头治理。

(二)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市场销售渠道进行全面清查

和整治，把好市场准入关，依法查处非法销售卫星电视广播

设施的行为。建立完善举报制度，加大市场巡查力度，集中

打掉一批非法销售网点。

（三）广电部门:负责取缔非法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

播地面接收设施和“黑广播”播出设备，负责联系经信、公

安、市场监管、国家安全等部门，掌握卫星电视广播设施安

装情况，规范卫星电视广播设施使用行为。广电部门承担此

次专项行动联席会议办公室日常工作。

（四）公安部门:负责协助广电、市场监管、经信等部

门，对抗拒、阻碍管理部门依法对卫星电视广播设施的销

售、安装和使用进行管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五）国家安全部门:配合广电、公安等部门对合法安



装使用境外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单位实施监管，对

利用境外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

动的，依照《国家安全法》的规定依法处置。

（六）各乡镇人民政府：制定工作方案，加大宣传教育

力度，负责对辖区内非法生产、销售、安装、使用卫星电视

广播设施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排查登记，引导其自行拆除；对

拒不拆除的，联系相关部门，依法予以拆除。加大广播电视

信号监测力度，一旦发现非法广播电视信号，立即联系相关

部门进行查处、取缔。

（七）中国广电安徽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怀远县分公司：

制定并出台切实可行的数字电视入户优惠政策，在清理期

间，对已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单位、个人进行置换，确

保用户在能够承受的条件下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

三、实施步骤

(一)部署阶段(3 月 15 日至 3 月 31 日)。制定《怀远县

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暨“黑广播”专项行动方

案》，召开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全面部署专项整治

工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标语、明白纸、网络等方式广泛

开展宣传教育，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全面排查，摸清底数，

建立台账，收集整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治

措施。

(二)整治阶段(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各乡镇、各部门

在摸底排查的基础上，加强日常检查和突击检查，对非法安

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设施的，要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

限期进行整改；对到期拒不执行的，要联合广播电视行政执



法部门依法予以拆除。市场监管部门要从非法卫星电视广播

设施的销售源头入手，严查电器、五金商店等重点场所。公

安机关要全力配合广电和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检查和执法

行动。

（三）巩固提高阶段(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各乡镇、

各部门在专项行动的基础上，持续开展“无小耳朵社区(村)”

创建活动。及时总结经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逐步形成群

防群治、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有效防止非法销售安装使用

卫星电视广播设施的蔓延。

（四）检查验收阶段(12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各乡镇、

各部门将专项行动和创建“无小耳朵社区(村)”工作进行梳

理，形成该项工作年度考核材料，并报送县专项行动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年度“平安建设”考核依据。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各乡镇、各单位要从讲政

治、讲大局的高度，把专项行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列

入议事日程，加大组织领导力度，压实各级责任，确保各项

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宣传整治，双管齐下。充分利用自身的宣传平台，

切实加大宣传力度，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非法销售、安

装和使用卫星电视广播设施的危害性。要坚持宣传教育与清

理整治并举的原则，采用典型案例向群众开展普法教育，以

宣传促执法，以执法促宣传。

（三）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各乡镇，各部门要切实履

行职责，抽调骨干力量，统筹安排，合理分工，全面开展清



理整治工作。对重点问题要全面掌握，摸清底数，统一组织，

联合执法；对擅自接收、转播境外卫星电视节目行为，要加

大查处力度；要切实加强居民小区楼体外挂物的规范管理，

禁止个人擅自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行为。在清理整治工作

中，要加强协调和信息沟通，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形成强

大的监管合力，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四）完善督查考评。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

暨“黑广播”专项行动已经列入平安建设考核体系，各乡镇、

各部门要按照考核细则要求，推动实地督查工作常态化，确

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五）强化检查，跟踪问效。专项行动落实定期报告制

度，各乡镇、各单位每月 25 号之前将本月工作开展情况和

佐证材料报送县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项行动开

展期间，县领导小组将到各乡镇进行督导，对专项行动开展

不力、工作不作为的，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附件: 怀远县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专项行动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怀远县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暨“黑广播”

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 葛树学(县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局长)

副组长：潘 涛(县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常瑞雪（县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大队长）

邹 鹏（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宋兆麟（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成 员: 陈金良（县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广电管理股长)

张传峰（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

苗文占（中国广电安徽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怀远县分

公司经理）

吴孝青（县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

长）

丁启永（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教导员）

季允浩（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办事员）

各乡镇综合文化站站长

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广电管理股，具体负责本次专项行动的日常工作，及时收集

汇总专项行动工作情况等。


